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学生应征入伍 

优待优抚办法（暂行）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董事会高度重视大学生征兵工作，为

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和改进兵役工作的精神，贯彻落实贵

州省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征兵工作的要求，宣传动员鼓励

我院学生积极报名应征入伍服兵役，献身国防，报效祖国，

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输送高素质兵员，高标准、高质量做

好我院征兵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征兵

工作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学籍保留与转专业 

（一）新生应征参军入伍的，学校保留其入学资格至退

役后 2年；在校学生应征入伍的，学校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 

2 年，如果剩余修业年限不足 2 年的，延长 2 年。退役后凭

退役证明申请复学。 

（二）退役后复学的学生，根据个人意愿需要转专业的，

学院优先考虑。服满兵役退伍复学的学生，经本人申请、学

院同意，按照相关规定可直接转入相关专业学习。入伍前原

专业所修学分，在转入新专业后由接收系部进行认定，报学

院教学科研部批准后计入学籍档案。原则上大三学生只能同

年级或者留级转专业，已进入大四的学生不能进行转专业。 

第二条  课程修习与成绩认定 

（一）被批准入伍的学生入伍前，学校尽可能安排参加

本学期所学课程的考试，参加考试的课程按实际考试成绩评



定；因应征入伍，不能参加本学期课程考试的，如已修完课

程或者修完本课程总学时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可以由本人提

出申请经审批后，对本学期所学课程免试，由任课教师根据

平时的学习情况和表现，采取其它方式进行考核，考核合格

的按 75 分计。 

（二）服满兵役退伍复学的学生，可免修体育、军事理

论、军事技能训练等课程，直接获得学分，成绩以 75 分计；

创新创业课程及实践模块可申请免修，按 75 分计。已修读

以上课程的按实际成绩计。 

（三）服满兵役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学院给予素质拓展

等选修类第二课堂学分 4 学分。 

第三条  学费减免与相关资助 

学院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后复学的学生，按照

国家规定给予资助。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实行学费减免；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标准及年限等，按

照国家和贵州省规定执行，学校协助办理申请。 

第四条  表彰鼓励与评优评奖 

（一）学院为奖励从学院所在地应征入伍，并列为学院

征集任务计划的在校学生或者应届毕业生，特从学生奖励、

资助经费内发给在校学生入伍一次性奖励 0.5 万元，应届毕

业生入伍一次性奖励 1万元。 

（二）学校设立“优秀退伍大学生”荣誉称号，褒奖服

满兵役退伍复学的优秀在校学生。 



（三）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在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

学金、学校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评优评奖中，

符合条件的优先推荐。荣立个人三等功以上或荣获优秀士兵

称号的直接授予一次校级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

号（不占班级名额）。 

（四）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在复学后的第一学年的综合

测评成绩基础上予以加分优待。普通退役复学的在校学生加

0.5 分，荣获军事训练标兵等嘉奖的加 0.5 分/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的加 1分/次，荣立个人二等功的加 2分/次，荣立个

人一等功的加 3分/次。以上奖励分值可累计。 

第五条  毕业申请与学位授予 

（一）完成专业课程学习，进入毕业实习环节应征入伍

的学生，可申请免毕业实习，由所在系部加强指导，学生服

兵役视为毕业实习合格，根据服役期间的表现确定成绩。服

兵役期间达到毕业条件和学位授予条件的，可以申请毕业，

按照学校相关规定颁发毕业证及学位证。 

（二）服满兵役退伍复学的学生，若重修考试后仍有不

及格科目，可再安排一次免费重修。 

（三）退役后复学的学生，毕业时达到毕业条件，但未

获得学位的，如在服役期间平时荣立个人二等功、战时荣立

个人三等功以上奖励的，于当年 12 月底前，本人提出申请、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后，可授予学士学位。 

（四）获得毕业证而未取得学位证的应届毕业生，当年

从学校所在地应征入伍的，毕业当年 12 月底前，本人凭《入



伍通知书》等提出申请，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后，可在

入伍后授予学士学位。 

第六条  就业指导与就业服务 

应届毕业生参军入伍的，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

应届毕业生，可参加学院的就业招聘会，享受就业信息、重

点推荐、就业指导等就业服务；凭用人单位（聘）用手续，

可向学院再次申请办理就业报到手续。户籍档案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从学校所在地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的全日制普通在校学生和应届毕业生。 

第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遵照国家和贵州省相关政策

执行。本办法与上级相关规定相矛盾时，按上级相关规定执

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院征兵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贵州大学明德学院 

2018 年 8月 13 日 


